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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附錄A1第14(1)段，上市發行人必須在每個會計年度舉行一次股東周年大會。一般而

言，上市發行人須於其會計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舉行股東周年大會。如海外發行人在2022

年1月1日就有關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進行的《上市規則》修訂前已上市，而按上市時適用

的相關規定1，其組織章程文件規定每年召開一次股東周年大會及兩次股東周年大會之間不

得相隔多於15個月，該名上市發行人是否符合此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是。另見2021年3月刊發的《海外發行人上市制度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第87至89

段。 

《主板規則》附錄A1第14(1)段  

《GEM規則》附錄A1第14(1)段 

首次刊登：2022年6月；最後更新：2024年5月 

2.  根據附錄A1第14(2)段，上市發行人須就舉行股東大會給予股東「合理書面通知」，「合理

書面通知」通常指於股東周年大會及其他股東大會的至少 21 天及14 天前發出。在以下情

況，上市發行人是否符合此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i) 一名中國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依據中國公司法規定發行人就股東周年大會及其他特

別股東大會分別提供至少20天和15天的通知期。 

 

(ii) 一名海外發行人於2022年1月1日就有關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進行的《上市規則》修

訂前已上市，而根據上市時的規定，其組織章程文件列明較短的書面通知期。 

 (i) 和 (ii) 均符合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另見諮詢文件第92、93及95段。 

 

《主板規則》附錄A1第14(2)段 

《GEM規則》附錄A1第14(2)段 

首次刊登：2022年6月；最後更新：2024年5月 

 

 

 
1  《上市規則》附錄十三 A（已刪除）第 4(2)段、附錄十三 B（已刪除）第 4(2)段、第 19C.07(4)條（已刪除）及《有關海外公司上

市的聯合政策聲明》（已撤回）第 41 段（視屬何情況而定）。 

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常問問題 

常問問題16 – 編號1-8 

 

2022年6月 (於2026年4月最後更新)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March-2021-Listing-Regime/Consultation-Paper/cp202103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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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附錄A1第14(6)段，上市發行人須確保其組織章程文件允許其舉行以下的股東大會：(a)

股東可利用科技以虛擬方式出席；及(b)股東可以電子方式投票表決。2  

 

(i) 上市發行人是否需要在其組織章程文件加入明確條文以符合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這要視乎上市發行人註冊成立所在司法權區的相關法律及規例。若上市發行人註冊成

立所在司法權區的相關法律及規例並無明文允許混合式股東大會及／或電子投票，上

市發行人應就是否需要根據其適用法律及規例修訂其組織章程文件（例如是否有必要

加入明確的相關條文）以允許混合式股東大會及／或電子投票諮詢其法律顧問的意

見。 

 

 (ii) 若上市發行人在修訂其組織章程文件以允許其舉行混合式股東大會及電子投票時遇到

困難，其可否申請豁免符合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如發行人註冊成立所在司法權區的法律及規例禁止混合式股東大會及／或電子投票，

發行人可基於在法律限制下無法符合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而申請豁免，而聯交所一般

亦會批准豁免。3 

 

如發行人註冊成立所在司法權區的法律及規例規定發行人須修訂其組織章程文件以允

許其舉行混合式股東大會及／或電子投票，但發行人無法獲得所需股東批准，應盡快

通知聯交所。 

 (iii) 《上市規則》有否規定上市發行人必須舉行混合式股東大會，並在會上提供電子投

票？ 

 《上市規則》並未強制規定上市發行人舉行股東大會及投票的方式。上市發行人可按

其本身情況及證券持有人的需要，選擇最適合的股東大會舉行方式及投票機制。就股

東大會而言，這表示上市發行人可選擇舉行實體、混合式或完全虛擬的股東大會。 

 

《主板規則》附錄A1第14(6)段  

《GEM規則》附錄A1第14(6)段 

首次刊登：2025年7月 

 
2  作為過渡安排，發行人須在2025年7月1日後首次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或之前，對其組織章程文件作出所需修訂，以符合本核心的

股東保障水平。 

3  《有關申請豁免遵守及更改《上市規則》規定的指引》第3.5(b)段（經香港交易所不時更新）。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c_waiver_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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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附錄A1第14(6)段附註1，上市發行人必須確保所有股東在以虛擬方式出席的股東大會上

均有權發言及投票表決。  

 

若上市發行人允許股東在股東大會前以電子方式提交問題，能否符合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不能。《有關股東大會的指引》4（經香港交易所不時更新）目前規定，發行人應作出必要

的安排，讓以虛擬方式參與會議的股東可在會上聆聽、發言及實時提出問題。公司註冊處發

布的《公司舉行虛擬或混合式成員大會的良好作業模式指引》（於《股東大會》指引中提

述）訂明，用以舉行股東大會的虛擬會議科技最好能容許股東在會議期間以口頭即時提問及

以電子形式輸入問題至會議的專用應用程式或平台。5 

 
 

《主板規則》附錄A1第14(6)段附註1  

《GEM規則》附錄A1第14(6)段附註1 

首次刊登：2025年7月 

5.  根據附錄A1第17段，核數師的委聘、罷免及薪酬必須由上市發行人的大多數股東或獨立於

董事會以外的其他組織批准。在以下情況，上市發行人是否符合此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i) 上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允許核數師的薪酬可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通過或按決

議中指明的方式釐定。 

 

是。上述條文與《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6的規定一致。 

 

然而，為確保核數師的委任或重新委任是在根據妥善程序並考慮所有相關資料的情況

下釐定，相關通函應列明就有關報告期的審計服務並已與核數師協定的預估審計費用

詳情7。有關預估審計費用可以固定金額或一個範圍的形式披露。上市發行人亦應解

釋其釐定基準及與核數師商討時所依據的假設（例如上市發行人業務的複雜性及業務

計劃、預期審計範圍、審計時間表及審計資源等）。 

 

 

 

 
4  《有關股東大會的指引》（經香港交易所不時更新）第6.3段。 

5  公司註冊處發布的《公司舉行虛擬或混合式成員大會的良好作業模式指引》第6.9段。 

6  《公司條例》第404條 
7  另見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於2023年9月刊發的《更換核數師的指導說明》第A4段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gm_guide_c.pdf
https://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e_GoodPracticeonHoldingVirtualorHybridGM-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gm_guide_c.pdf
https://www.cr.gov.hk/tc/companies_ordinance/docs/Guide_GoodPracticeonHoldingVirtualorHybridGM-c.pdf
https://www.afrc.org.hk/f/upload/1049/Guidance_Notes_on_Change_of_Auditor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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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市發行人與核數師就預估審計費用達成一致時，有關預估應是在審慎考慮當時已

知的事實及情況後，作出公平合理的估算。因此，除非通函中披露的釐定基準或所依

據的假設出現重大變化，於股東大會後確定的最終審計費用不應與最初披露的預估金

額有重大差異。 

 (ii) 上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允許經由上市發行人的董事會委任核數師以填補臨時空

缺，並規定獲委任的核數師只任職至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為止，但有資格重選連任。 

 

是。上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的規定與《公司條例》8一致，該條例允許董事會委

任核數師以填補臨時空缺，並任職至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為止。另見下文 (iii)。 

 

 (iii) 上市發行人在未有取得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的情況下要求或主動促使核數師辭任。 

 

否。當上市發行人要求核數師辭任，或採取任何導致核數師辭任的行動，該等要求或

行動可能構成上市發行人罷免其核數師，而根據《上市規則》，核數師的罷免須事先

取得股東於股東大會上的批准。相關例子包括上市發行人向現任核數師施壓，要求其

大幅調低原先已協定的審計費用，不論是以直接方式施壓，或是借其他核數師的較低

報價作為手段。 
 

《主板規則》第13.88條、附錄A1第17 段 

《GEM規則》第17.100條、附錄A1第17 段 

首次刊登：2022年6月；最後更新：2026年4月 

  

 
8  《公司條例》第397及4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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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附錄A1第17段，核數師的委聘、罷免及薪酬必須由上市發行人的大多數股東或獨立於

董事會以外的其他組織批准。 

 

(i) 就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上市發行人而言，百慕達公司法載有上述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的相關規定，但其中罷免核數師須經股東以絕大多數票批准。這些上市發行人是否符

合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嗎？ 

 是。如當地法律有此規定，上市發行人可就罷免核數師設立較高的投票門檻。另見諮

詢文件第 121 段。 

 (ii) 就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上市發行人而言，開曼群島公司法並無上述核心的股東保障

水平的相關規定。如上市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規定罷免核數師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

上以絕大多數票批准，上市發行人是否仍符合此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否。組織章程文件所規定的較高投票門檻並不符合此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上市發行

人應修訂其組織章程文件以符合該規則。 

 

《主板規則》附錄A1第17 段 

《GEM規則》附錄A1第17 段 

首次刊登：2022年6月；最後更新：2024年5月 

7.  根據附錄A1第20段，上市發行人的股東名冊香港分冊須可供股東查閱，但上市發行人可按

與《公司條例》第632條9等同的條款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在以下情況，上市發行人是否

符合此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i) 一名海外發行人的組織章程文件或當地法律所規定的截止過戶期間較《公司條例》所

規定的短。 

(ii) 一名中國發行人為股份轉讓登記10而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的時間可能較《公司條

例》所允許的長，但期間股東仍可查閱股東名冊。 

 

(i) 和 (ii) 均符合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 

《主板規則》附錄A1第20段 

《GEM規則》附錄A1第20段 

首次刊登：2022年6月；最後更新：2024年5月 

 
9  《公司條例》第 632 條允許公司將其成員登記冊閉封一段或多於一段期間，但在任何一年之中，閉封期合計不得超過 30 日。此

期間可由公司成員藉決議延長，但 延長之期間在一年內不得超過 30 日。《公司紀錄(查閱及提供文本)規例》（香港法例第 622I 

章）第 7(2)條規定，如成員登記冊根據《公司條例》第 632 條閉封， 有關提供公司紀錄以供查閱的規定將不適用。 
10  《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第 38 條規定，中國發行人在股東大會召開前三十日內不得進行因股份轉讓而發生的股東名冊的

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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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聯交所會否考慮就核心的股東保障水平（「核心水平」）的規定向海外發行人授予豁免？ 

 視乎個別事實及情況而定，例如，若海外發行人因某項核心水平與其註冊成立地點的法例及

規例有衝突而在法律上無法遵守該項核心水平，聯交所可能會考慮授予豁免。 

 

一般而言，若聯交所認為按個別特定情況變更規定會對股東保障造成損害，則不會允許相關

變更。  

 

此外，若海外發行人的適用法例下的法定最低規定與香港市場慣例存在重大差異，海外發行

人不得因此要求豁免。 

 

《主板規則》附錄A1 

《GEM規則》附錄A1 

首次刊登：2022年1月；最後更新：2024年5月 

 


